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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参股公司吸收合并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股公司宜昌东

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药业”）与公司关联方广东东阳光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光药”或“要约人”）签署了《吸收合并协

议》，由东阳光药向长江药业换股股东发行 H股股份并注销换股股东持有的长江

药业 H股（以下简称“换股 H股”）的方式吸收合并长江药业（以下简称“合并

换股事项”或“本次换股”）。公司作为东阳光药、长江药业的参股股东将参与本

次合并换股事项，公司所持有的长江药业 21,815,200 股 H 股股份预计可换得

5,750,792股东阳光药发行的 H股股份（最终换股数量以实际交易情况为准，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东阳光药为公司的

关联方，本次换股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除本次关联交易及日常关联交易外，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东阳光药未发

生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长江药业与东阳光药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吸收合并协议》，由东阳光药向

换股股东发行 H股股份并注销换股股东持有的长江药业 H股的方式吸收合并长

江药业，换股比例为 1:0.263614，即每 1股会被注销的长江药业 H股股票可以换

得 0.263614股东阳光药发行的 H股股票。

公司作为东阳光药、长江药业的参股股东将参与本次合并换股事项，公司所



持有的长江药业 21,815,200股 H股股份预计可换得 5,750,792股东阳光药发行的

H股股份（最终换股数量以实际交易情况为准）。

（二）本次交易的原因

东阳光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则要求提出了本次换股方案，以吸收合并的

方式将长江药业私有化，据此，在先决条件及所有条件达成或获豁免的前提下，

由东阳光药根据换股比率向全体换股股东发行 H 股，作为换股的对价。目前，

东阳光药及长江药业双方签署的《吸收合并协议》约定的前提条件已全部达成，

将继续推进合并、换股事项，而公司作为长江药业的换股股东，将参与本次换股。

（三）其他情况

本次换股的交易对方为东阳光药，其实际控制人为张寓帅、郭梅兰，东阳光

药与公司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东阳光药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事项构成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但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

之间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金额未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 5%以上，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并换股主体介绍

（一）广东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关系介绍

东阳光药的实际控制人为张寓帅、郭梅兰，与公司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东阳光药为公司的关联方。

2、基本情况

名称 广东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19007583367471

成立时间 2003-12-29

法定代表人 张英俊

注册资本 46,394.3215 万元

注册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园区工业北路 1 号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零售；药品批发；药品委托生产；药品进

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医学

研究和试验发展；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 张寓帅、郭梅兰

与公司的关系 为公司的参股公司、关联方

资信状况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20000730842584F

成立时间 2001-08-08

法定代表人 唐新发

注册资本 87,996.77 万元

注册地址 湖北省宜昌宜都市滨江路 38 号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批发;药品零售;药品进出口;药品互联网信

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

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实际控制人 张寓帅、郭梅兰

与公司的关系 为公司的参股公司、关联方

资信状况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换股暨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

（一）合并换股方案

东阳光药和长江药业签署了《吸收合并协议》，在相关协议条款、条件以及

法律法规、规则、双方公司章程的规定下，由东阳光药以吸收合并方式与长江药

业实施合并，东阳光药将发行要约人 H股作为收购换股股东所持的换股 H股的

对价，同时将向香港联交所申请批准要约人 H股以介绍方式上市及买卖，长江

药业将从香港联交所摘牌。完成合并后，东阳光药将会承接长江药业所有资产、

负债、权益、业务、人员等权利及责任，长江药业最终将注销登记。



（二）换股比率及估值情况

本次换股方案下，每注销一股换股 H股可换取 0.263614股东阳光药新发行 H

股的换股比率是按照商业基准及公平原则，在充分考虑以下因素后确定：

1、合并项下每股换股 H股所换取东阳光药新发行 H股的理论价值，对换股

股东具吸引力，与过往涉及私有化及在香港以介绍方式上市的交易当中所提呈作

为对价的股份价值相比，溢价率较高；

2、东阳光药及长江药业的过往业绩；

3、长江药业的当前与历史市价水平以及长江药业可比公司的历史与当前的

交易倍数；

4、合并生效后的东阳光药整体的业务潜力，以及上市及合并对换股股东的

潜在利益；

5、作为合并对价而提供东阳光药新发行 H 股，以及上市及合并完成后，长

江药业将被东阳光药合并，而换股股东因此将能够继续直接分享长江药业业绩。

此外，由东阳光药委托为东阳光药新发行 H股估值的估值顾问估计，每股东

阳光药新发行H股于2024年 12月 31日的理论估计价值约为人民币67.02元（按

汇率换算相当于约 73.45 港元），其价值区间在人民币 61.18 元至人民币 74.32

元（按汇率换算相当于约 67.04 港元至 81.44 港元）。

（三）后续安排

东阳光药及长江药业预计在长江药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吸收合并事宜

即东阳光药及长江药业双方签署的《吸收合并协议》约定的吸收合并全部前提及

先决条件达成后实施吸收合并长江药业及东阳光药上市事宜，预计换股日期及东

阳光药 H股于联交所上市买卖时间为 2025 年 8 月 7 日。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并换股事项系公司作为东阳光药、长江药业的参股股东，配合参与东

阳光药上市事项。本次换股完成后公司所持有的长江药业的 H股股份将转换为东

阳光药所发行的 H股，有利于实现公司分享东阳光药上市的潜在收益，不存在损

害公司或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5 年 7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四次专门会议审议

《关于换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本次合并换股事项系基于公司对参股公司上市进程的配合与支持，有利于实

现公司分享参股公司上市的潜在收益。本次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

的原则，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审议时，公司关联

董事应回避表决。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 年 7 月 10 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 7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参股公司吸收合并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张红伟、邓新华回避了表决。

六、风险提示

由于合并换股事项尚需长江药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最终换股取得股份，

需要根据东阳光药最终发行、换股实施情况确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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